
不要再拖 從速打擊 Cold Call

回應加強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諮詢
（此文件以 CC BY 4.0 條款授權） 

一、諮詢文件，四大問題

A. 嚴重失焦，淡化問題
1.1 公眾每天受排山倒海的電話滋擾，每日高達 400 萬個1，大部份為境外
Cold Call2，早前發生拒
接醫院電話事件，反映
情況已影響電話的基本
訊息傳遞功能3，而部份
人更因相信詐騙或高壓
推銷，損失慘重。已拖
延多年的諮詢，沒有正
視核心問題，卻聚焦於
商界的推銷電話（文件
估計為每日 21 萬個），
相當部份為現有客戶推
銷（如續約）的 Warm Call 電話，混淆 Cold Call 及 Warm Call。客觀效果為，
嚴重跨大推銷電話效益，淡化這類運作對社會影響。

B. 無視大勢，守缺抱殘
1.2 宣傳推銷，轉型使用網上社交媒體，配合大量數據以更有效接觸對象，
已是大勢所趨。相反隨機撥打的 Cold Call，沒有針對性，而且手法滋擾令人反
感，效率日低，推高每單「成功」交易的推銷成本，至今相信主要是詐騙及高

1 根據本港主要 Cold Call 電話資料庫 HKJunkcall.com 的資料，由報章與精算師合作的估算。見莫乃光議員：
Cold call      電話擾民 政府必須規管（信報專欄，2017 年 7 月 13 日）

2 隨機打出，沒有（或假裝沒有）接收者資料的電話，除推銷外，也包大量詐騙電話，假冒銀行。而深夜撥
給用戶以試探號碼是否有人接聽的「午夜空鈴」亦懷疑與此有關。綜合多方面經驗，大部份由香港以外打
出。

3 參考如明報 2017 年 5 月 2 日社評﹕「  3  」字頭誤會害苦醫護 規管電話滋擾勿拖拉。當中引用了早前一間使
用 3 字頭醫院的醫生，連撥十多次電話，才能接觸家屬的事件。據有關醫生所指，拒接 3 字頭電話並非個
別事件，而是很普遍的情況，反映有關「滋擾」的嚴重程度: 部份公眾為避免滋擾，已慣性將所有 3 字頭
號碼視作促銷號碼(據統計大部份是 Cold Call)。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502/s00003/1493660948412
https://www.charlesmok.hk/%E6%96%87%E7%AB%A0%E5%B0%88%E6%AC%84/cold-call%E9%9B%BB%E8%A9%B1%E6%93%BE%E6%B0%91-%E6%94%BF%E5%BA%9C%E5%BF%85%E9%A0%88%E8%A6%8F%E7%AE%A1/


壓推銷，這類一旦有人上當收益極大的運作，才可維持。

事實上，只要比較通訊辦自己 2008 年及 2015 年的調查或其他類似調查，即使
這些調查似乎沒有計及近來大量境外及假冒來電，但 Cold Call 滋擾嚴重性日增，
而推銷效率日低，趨勢仍相當名顯。文件竟沒有比較當局自己上一次的調查並
指出此趨勢，無視行業轉型需要，卻反映政府以保障所謂「7,000名」4僱員就
業以及行業過時的運作方式為己任的心態。

C. 舊瓶舊酒，劃地為牢
1.3 規定使用特定字頭推銷令公眾易於辨認，很可能是有效打擊 Cold Call 的
方案， 文 件 卻
以執法 或技術
困難為名，未
諮 詢先排 除 。
所謂諮 詢 ，僅
引導公 眾就經
篩選的三項無
力的 「 方案」 ，
表達意見 。 而
該三項經篩選
方案中， 有兩
項 所 謂 「 行
政 」 方案，僅
為稍稍包 裝 已
有的自律措施及民間因政府不規管而自救的措施。若有關措施本身有效，根本
不會出現今天的情況。而手握電訊條例下各項行政大權的電訊監管當局，竟在
文件「行政」方案中沒有特別角色。

D. Opt-out登記，請君入甕
1.4 唯一的「立法」方案，僅有擴大拒收訊息登記冊一招。當局明知絕大部
份人認為電話推銷屬滋擾，（當中以 Cold Call 為甚），竟要求絕大部份人登記

4 「7000名」數字僅按業界回應推算，在香港直接間接撥打推銷電話的僱員，不是出於統計處普查。當中沒
有闡明不同措施（如僅打擊 Cold Call）的影響，沒有定義「間接」撥打促銷電話有多間接，沒有估計即使
停止電話推銷，當中有多少人可轉至公司其他類似崗位（如客戶熱線），亦沒有指出調查所得數字近年已
大幅減少的趨勢。



（即向撥打電話者提供自己號碼），勞民傷財去保障極少數人的利益！

1.5 除了不合邏輯，
文件本身亦強調對境
外打入電話行為無法
管制，事實上亦有多
方面證據懷疑現有登
記冊，已被境外 Cold

Call 業者濫用，若鼓勵
公眾加入拒收訊息登
記，可以預期只會讓
Cold Call  業者得到更
大量號碼以在境外打
入。

二、Cold Call亂象由來
［長文無圖慎入］

2.1 目前 Cold Call 為禍，公眾不勝其煩，源於政府至今以偏蓋全的評估，以
致拒絕規管人對人 Cold Call，在情況惡化後仍一直拖延，直接導致今天的惡果。

A. 放任縱容 投鼠忌器
2.2 政府一貫對此類電話採取放任、縱容立場5，一直混淆 Cold Call 及 Warm

Call，強調其效益，以保障業界及就業為己任，淡化 Cold Call 滋擾及洐生問題，
並以「沒有一面倒支持立法」或「沒有強烈意見」之類借口，否決規管人對人
推銷電話，以致今天 Cold Call橫行。

2.3 和現時的諮詢文件一樣，電訊管理局在之前調查亦將所接觸業界的回應
當作事實及事實的全部，不但嚴重低估整體推銷電話數字及高估此類電話的好
處，更因假設 90％的電話是由所接觸的四個主要業界撥出，得出設立自願實務
守則便可減少問題的判斷，結果有目共睹。

5 可參考電訊管理局的簡報文件，見 http://tel_archives.ofca.gov.hk/zh/ad-comm/ucac/paper/uc2010p1.pdf

http://tel_archives.ofca.gov.hk/zh/ad-comm/ucac/paper/uc2010p1.pdf


B. 惡習滋生 為禍不淺
2.4 當局一直聲稱此類電話是中小企的重要推銷渠道，但事實是，其後出現
的大部份推銷電話，除了是大機構推銷，主要是大量手法值得商榷的 Cold Call

案例，例如有問題的會藉推銷，訛稱官方機構及免費身體檢查、向三十多萬公
眾收集個人資料圖利的組織6，聲稱招收神秘顧客試做評分推銷美容，涉嫌影射
某大健康用品連鎖店的「禮品部」，或國外某大品牌，以禮品及平價為餌推銷
美容7，以至近期聲稱 XX Beauty（XX 是每隔一段時間便改變的字母）以同類
手法招徠的美容推銷。

2.5 另一主要來源，是聲稱是銀行的借貸推銷，有報導指此類推銷其實是涉
及中介借貸集團，事主一旦上當便會損失慘重，更因已簽下有關法律條款而追
討無門8。當中要注意的是，部份此類個案，來電者知悉接電人的名字，令可信
性增加。

2.6 以上兩類（美容或聲稱「銀行」）推銷，來歷不明，據 HKJunkcall.com

網站資料，佔 Cold Call 大部份，而且業界估計很可能由境外打出9，當局無論
如何加強本地業界的自律守則（諮詢方案一），不會有任何效用，而另一可規
管此類運作的本港的私隱法例，亦同樣不適用。

2.7 政府縱容 Cold Call結果是，愈來愈多人對推銷電話極度反感，很多人見
到 3 字頭都不接聽，問題已削弱以至嚴重防礙到公眾使用電話作為通訊工具的
基本功能，連正當 Warm Call 以至商界、醫院及政府部門亦受牽連。

C. 產業鏈成熟 攻破防線
2.8 根據目前 Cold Call 主要來源的來電電話號碼（屬本地固網電話）及運作
模式，以及網上討論，估計大部份境外打入的美容或財務中介推銷電話，已集
中於內地設立的電話中心，並已向本地一間固網商大量登記最少數千個本港固
網電話（2 或 3 字頭，以本地號碼減低戒心），利用如 VoIP 的技術，從內地大
量撥出，並每天使用新的電話號碼，利用電話攔截系統由收到足夠回報確定至
用戶更新黑名單的時差，避開電話攔截系統及程式。其後更發展至以在被滋擾
者接聽後才接駁至真人推銷，以及預錄訊息等「先進功能」，減低成本。

6 見私隱署報告：香港預防協會有限公司以不公平的方式收集市民個人資料及將所收集的資料提供予翔滙保
險策劃有限公司作直接促銷之用

7 蘋果日報 ： New Beauty      涉冒雪花秀　騙做      facial      銷療程（2016 年 2 月 11 日）

8 有關手法，見消委會 《選擇》月刊 473 期：消費警示：不良財務中介手法惡劣（2016 年 3 月 15 日）
9 Now 新聞：八成促銷電話跨境打出難追查 （2017 年 5 月 15 日）

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221160
https://www.consumer.org.hk/ws_chi/choice/473/fraudulent-bank-websites.html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211/19486813
https://www.pcpd.org.hk/sc_chi/files/enforcement/R13_1138_c.pdf
https://www.pcpd.org.hk/sc_chi/files/enforcement/R13_1138_c.pdf


2.9 此外，相信電
話中心與美容或財
務中介，會按成功
轉介宗數，向美容
或財務中介收費，
因此曾有指，電話
中心會用盡方法，
如在約定時間後聲
稱若不領取禮品，
反而要賠償之類的
「恐嚇」，使受害
人上當。

2.10 由此一運作的
規模及美容/財務中
介的手法，顯示在
當局縱容下，早已
形成成熟的 Cold

Call產業鏈，內地
電話中心早已藉大
量電話，削弱攔截
程式效用，本地固網商則收取可觀費用，而下游的美容/財務中介亦累積相當經
驗，精心部署，掌握來自電話中心的受害人心理並利用法律灰色地帶，令受害
人泥足深陷，難以追討，亦最終「養起」整個每日滋擾百萬人的 Cold Call產業。

2.11 基於公眾因接收大量 Cold Call引致日益反感，成功率日低，此運作模式
須日益加大規模，魚翁撒網，並須於每宗成功交易中取回更多回報，方可維持。
當局若繼續以各種藉口，不採取有效措施，滋擾將無日無之，並有更多人受害。

D. 個人資料 傾瀉成災
2.12 政府縱容電話推銷亦造就另一市場，就是個人資料變成有價有市10。資料
要複制，易如反掌，很多大機構，透過內地的電話中心打 Warm Call。由於目

10 2010 年的八達通出售用戶個人資料圖利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各種機構如電訊商，銀行以至超市，均
掌握大量市民資料，比八達通可能更詳盡。而其條款經精心安排，一般已包括將資料用作與他人（美其名
為商業伙伴）合作圖利。

Cold Call 推銷產業鏈

https://zh.wikipedia.org/zh-hk/2010%E5%B9%B4%E5%85%AB%E9%81%94%E9%80%9A%E7%A7%81%E9%9A%B1%E8%B3%87%E6%96%99%E4%BA%8B%E4%BB%B6


前規管個人資料離開香港的條文（第 33 條）未有生效，資料離開香港後更不會
受任何本地法例保障，極易落入販賣個人資料的灰色市場中 。此外，亦很難想
像沒有其他人（如員工或合作的第三者）會將經手的資料，販賣圖利11。

2.13 雖然掌握個人資料可提高推銷成功率，但市民對保障私隱亦具敏感性，
為免引起疑問，如之前星展事件中，掌握市民資料的內地電話中心，可以 Cold

Call形式撥出電話作推銷，公眾無從知悉其私隱資料已廣泛流傳。

2.14 因此 Cold Call 不受管制，亦為這類（若發生在香港）非法的私隱資料販
賣提供更大市場，導致接觸到私隱資料的人員，有更大誘因販賣資料（尤其在
境外）。

E. 騙徙溫床 害主頻生
2.15 另一類使用來歷不明資料的用戶，便是冒充各類公職人員的騙徙，因為
可說出接聽者的個人資料，可大大提高真實性，令受害人易於相信騙徙，從而
墮入陷阱，鉅額損失個案時有發生，損失每每達數以十萬計。

2.16 目前此類騙案，多是以偽冒來電顯示號碼的方式，冒充本地機構撥出
（實際是從外地打入）。此類電話繼續排山倒海地打入，而因騙徙在境外，執
法機關事發後亦無計可施，只能眼見愈來愈多人墮入陷阱，損失慘重，以至失
去畢生積蓄。電訊當局把關無力，要為此負上責任。

三、建議
［超長文、真係無圖、慎入］

A. 指導原則
3.1 首先，必須摒棄狹獈的角度。目前的集團式運作充份利用電訊、消費權
益、私隱及刑事執法的灰色地帶，當局改變各有各做以至互相推卸的心態，針
對性地打擊有關「產業」的各環節，方有可能紓緩問題。

3.2 其中，雖然在境外可打入電話的情況下，直接杜絕滋擾有執法困難，但
絕不能因而放棄規管措施。當局須透過多範疇的行政及立法措施，令有關運作
各方面的成本增加及效益減少，以致經濟上不再可行，方可治本。

11 早前的星展銀行事件為一例，見蘋果日報：賄上司偷客資料　交內地電話中心誘借錢星展      20      員工被捕
（2016 年 12 月 9 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209/19859907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209/19859907


B. 不須立法的建議

(1) 對產業鏈持份者進行刑事調查

3.3 上文的 Cold Call產業鏈中，本地固網電訊是受本港現有法例規管的。有
人利用某家固網電訊商數千個號碼，故意每日改號碼再撥出過百萬來電，當局
應從此入手，審視當中是否有涉及本地法例及電訊經營規則。

3.4 例如假冒某銀行再向中介推銷的來電12，明顯是不誠實欺騙以圖利，而同
一運作故意每天更改號碼，令接收公眾以為並非被攔截的推銷，以及避開攔截
系統，亦是有否有不誠實成分？是否涉及令攔截黑名單的電腦系統不能按其目
的運作？政府應詳細研究有沒有違反刑事罪行條例 59（1A）條及 161 條的電腦
罪行13。

3.5 此外，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0 條（c），無合理因由及旨在達致任何上述
目的［即旨在對他人造成煩擾或不便，或旨在令他人產生不必要的憂慮］而不
斷打電話，已構成罪行。有關 Cold Call系統，有深夜（有時在假期）不斷打出
「空鈴」電話，應已對他人造成煩擾或不便，當局應追查打出者的目的及是否
有合理因由。

3.6 當中，當局可調查相關登記電話客戶，是否在本港涉及以上刑事行為，
即使撥出電話者可能不在本地，但有否在本港策劃及指示有關運作？而電訊商
在香港，若電訊商明知而為收取服務費而縱容客戶進行相關運作，因電訊商的
系統是運作的一部份並且在本地，是否應負有刑責（如協助或促致（Procure）
有關罪行）？

3.7 退一步說，電訊商合約一般禁止客戶以服務來作非法行為，若確定有刑
事行為，或客戶不合作調查，當局是否可令涉及的電訊商按合約終止提供有關
服務？

(2) 增強對付境外偽冒號碼來電

3.8 境外電話假扮本地電話，因技術普及近來相當猖獗，因應早前電訊管理
局的措施，此類電話會在來電顯示中顯示「＋」號，提高用戶警覺性，但亦可
能有部份電話因各種原因，未能顯示「＋」號（如固網電話沒有來電顯示），

12 例如目前最常聲稱的大眾銀行，已否認撥出電話，見香港 01：【有錄音】借貸擾民電話禁不絕　記者接假
大眾銀行電話（2016 年 12 月 20 日）

13 事實上，按以往針對個人的「不誠實使用電腦」檢控，執法部門「不誠實」門檻相當低，遠如鼓吹他人參
加佔中，近至司機偷拍女乘客哺乳。

https://www.hk01.com/%E7%BD%AA%E6%A1%88/61197/-%E6%9C%89%E9%8C%84%E9%9F%B3-%E5%80%9F%E8%B2%B8%E6%93%BE%E6%B0%91%E9%9B%BB%E8%A9%B1%E7%A6%81%E4%B8%8D%E7%B5%95-%E8%A8%98%E8%80%85%E6%8E%A5%E5%81%87%E5%A4%A7%E7%9C%BE%E9%8A%80%E8%A1%8C%E9%9B%BB%E8%A9%B1
https://www.hk01.com/%E7%BD%AA%E6%A1%88/61197/-%E6%9C%89%E9%8C%84%E9%9F%B3-%E5%80%9F%E8%B2%B8%E6%93%BE%E6%B0%91%E9%9B%BB%E8%A9%B1%E7%A6%81%E4%B8%8D%E7%B5%95-%E8%A8%98%E8%80%85%E6%8E%A5%E5%81%87%E5%A4%A7%E7%9C%BE%E9%8A%80%E8%A1%8C%E9%9B%BB%E8%A9%B1


此外，若騙徙以 852XXXXXXXX 為偽冒號碼，而號碼 XXXXXXXX在用戶電
話的聯絡人內，電話可能會直接顯示聯絡人名稱，亦可能有電話會自動省去
「＋852」顯示，令接收者減低警覺性。而以類似手法打入的詐騙仍時有發生，
顯示現有措施對很多人來說仍然無效。而因為受害人損失往往數以十萬，只須
間中有人上當，便足以令此類運作繼續有利可圖。

3.9 而事實上，假冒本地 8位號碼的來電，極有可能是不符格式或不會實際
存在的國際電話號碼，只要簡單方法便可辨識14。此外，若境外號碼以「852」
字頭打入，亦很大可能是有偽冒意圖。當局應考慮進一步要求電訊商，就此等
偽冒意圖明顯的境外來電再作特別處理，以減少此類電話或至少進一步提高用
戶警覺，例如:

• 電訊商提供攔截此類電話的免費基本服務15，作為基本服務，徵求用戶用

意使用，若用戶不反對則自動替用戶攔截此類電話（類似銀行更新條款
的做法）

• 退一步，可在用戶接聽此類電話前，播放警告錄音（同樣，用戶亦可要

求 opt out 有關功能）

(3) 自願性質      Warm Call      電話中心登記及特定字頭，恢復公眾信心

3.10 為恢復公眾，對遵守自律守則的機構，透過電話向現有客戶推銷（如續
約）的信心，並令公眾易於辨識偽冒銀行之類來電，應以特定及易於讓公眾辨
識的字頭，編配予本地Warm Call 電話中心，並要求他們遵守特定條件，如

• 電話中心於本地運作，除避免Warm Call 所用的客戶資料流出境外，亦易

於監管（如有否遵守守則及本地私隱法），亦防止境外有問題的電話中
心混水摸魚。

• 電話只向機構的本地現有定期付費或其他實質業務（如有銀行存款）的

客戶撥出，以推廣與現有客戶關係合理地相關的事宜，但不能用於撥出
Cold Call，亦不應包括向一些巧立名目設立的會藉下被入會的會員作推
銷（如某電訊公司將所有客戶自動加入為積分會員之類，即使終止服務
仍保留個人資料作推銷），以免有人將 Cold Call 轉化為 Warm Call。

14 例如 Google 的開源函式庫 libphonenumber，一直更新國際電話號碼資料，可用以辨識一個號碼是否為可能
的國際電話。函式庫被廣泛應用。

15 措施的目的並非為客戶提供服務，而是要打擊此類電話的收入來源，從而令此類騙案收歛。若沒有絕大部
份人參與，是沒有效用的。因此不能以付費增值的方式進行。當局可一次性承擔電訊商由此引起的行政費
用。

https://github.com/googlei18n/libphonenumber


• 運作須遵守行業自律守則(諮詢文件對行業自律守則的建議，可於此制度

下實施)。

• 電話中心保留撥出記錄及錄音，並同意可供當局用作調查有否違規。

3.11 違規的中心可被取消登記，不能使用有關特定字頭，而攔截黑名單除非
有違規情況，按現行做法將不會包括只撥出 Warm Call 的有關字頭號碼。

3.12 以上制度，配合公眾宣傳，可對付如早前星展銀行案件中，職員私下未
經授權將個人資料交予內地電話中心的做法，因為未經登記的電話中心，不能
使用相關字頭。對公眾來說，亦會提高從其他字頭打入但聲稱來自某大銀行／
機構電話的警覺性，減低假冒電話成功率，亦間接打擊販賣私隱的市場。

3.13 以上模式不涉強制性權力，而且打擊偽冒大機構來電，並對參與各方機
構都有利，（如公眾對相關字頭電話回復信任，可增加 Warm Call 成效，彌補
所增成本），並可（如局方一直關注的）保障本地就業，理應可以行政方式取
得電訊商及業界的同意，透過登記條款及修改牌照條款等方式執行，不須經過
立法。

3.14 另外一提，當局須考慮，是否如文件所述，登記制度須遵從商界用者自
付原則，因為實施該制度受惠的是整個社會而不純是登記者，不應因堅持這種
短視的技術性財政原則而令制度最終無法順利實行。

(4) 打擊      Cold Call      利潤源頭

3.15 目前大部份 Cold Call 的最終受益者，主要為美容及財務中介，透過執法
灰色地帶，使用誤導及高壓手段，最終向消費者詐取不合理利潤，再支撐 Cold

Call產業。

3.16 財務中介方面，當局去年已採取行政措施，如在牌照條件中要求加強宣
傳「借錢梗要還，咪畀錢中介」，透過財務公司打擊中介，成效有待檢討（不
過此乃靈活運用行政權力以打擊不良行為的好例子，值得參考）。但有關美容
業的手法問題，雖然消委會及其他各方已有詳細研究，事實上相當普遍，但目
前缺乏法例監管行業，而即使已觸現行商品條例中，威嚇性營業行為的法例，
成功檢控仍寥寥可數，判刑亦不足以反映問題的普遍性及嚴重性16。

3.17 在現有法例下，當局應增強宣傳威嚇性營業行為的法例，增強消費者對

16 如剛於七月初的一宗，僅判處職員二百小時社會服務令，涉事公司則往往置身事外，連涉事美容院名稱，
傳媒為免惹上官非都少有提及。見政府新聞公布，香港海關成功檢控作出具威嚇性營業行為美容公司職員。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7/04/P2017070400756.htm


本身權利的認識，鼓勵舉報違規手法。海關可加強對有關手法的檢控工作，例
如針對舉報，不時進行「放蛇」行動，打擊威嚇性營業行為。局方亦可與律政
司商討，是否有需要在不影響司法獨立的原則下，向上訴庭尋求威嚇性營業的
判刑指引，以反映手法的普遍性，多管齊下，向有關業者發出明確訊息，亦令
僱員對使用此等手法有所顧忌。

C. 立法建議
(1) 明確將撥打大量滋擾電話以及假冒來電列為罪行

3.18 目前有關電訊的法例，已有類似「造成煩擾或不便」，「識別的虛假訊
號」等概念，只要輕微擴大便已可明確涵蓋上述行為。

3.19 當中，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0 條 規定，任何人有以下行為，可處罰款
$1,000 及監禁 2 個月 —— 

(a) 使用電報、電話、無線電報或無線電話傳送任何極為令人厭惡的訊息，
或任何不雅、淫褻或威脅性質的訊息；或 

(b)使用上述方法傳送任何其明知是虛假的訊息，旨在對他人造成煩擾或不
便，或旨在令他人產生不必要的憂慮；或 

(c) 無合理因由及旨在達致任何上述目的而不斷打電話。

3.20 現時，若接收者明確表示，有關電話中心來電煩擾，不欲再接收，但電
話中心仍繼續打同一電話推銷，則電話中心可稱致電有合理因由（即推銷）而
非主要「旨在」對他人造成煩擾或不便。

3.21 因應 Cold Call 情況及公眾對此行為的厭惡，政府應考慮擴大該罪行，以
涵蓋撥出大量明知、相信或罔顧  17對他人不願意接收，或明知、相信或罔顧對
他人造成煩擾或不便（或明知/相信/罔顧令他人產生不必要的憂慮）的電話。
而不斷轉換來電身分避開攔截，應是有關意圖的證據之一。

3.22 此外，根據現行電訊條例第 28 條，任何人藉電訊發送或安排藉電訊發送
遇險、緊急、安全或識別的虛假訊號，而(a) 明知或相信該訊號是虛假的；或
(b) 意圖欺騙， 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3級罰款及監禁 2 年。
此處發送「識別的虛假訊號」，未知是否包括來電顯示的號碼。當局應研究明
確包括有關情況，使此例可在假冒來電號碼的案件，與不誠實使用電腦罪交替

17 須將記錄接收者意願的責任放於電話中心上，以免其故意不作記錄而避過責任。



互補。

3.23 再重申，上述罪行不期望可直接控告濫打 Cold Call 者，而是要藉立法表
明公眾不接受有關行為，教育公眾提高警覺，以及可藉此更有力展開調查及阻
止第三者（如電訊商）在境內協助或促致有關行為，亦可免除電訊商在終止此
等客戶服務時負上的責任。

(2) 讓當局及電訊商可更靈活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滋擾模式

3.24 電訊條例規管電訊商，其中重點之一是確保訊息得到妥善發送，如第 24

條規定，電訊人員(a) 故意毀滅、隱匿或更改他已接收以進行發送或傳遞用的任
何訊息； (b) 偽造任何訊息，或使用他知道是偽造或經更改的訊息； (c) 故意不
發送任何訊息，或故意截取或扣留或阻延任何訊息等，均為罪行，除非是因應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牌照的條款或條件，或與客戶合約或客戶提出合法
要求所需。

3.25 此點或許大大限制了當局及電訊商控制濫發信息的靈活性。例如出現大
量海外假冒來電，當局及電訊商明知有問題亦沒有權即時阻截，必須由客戶提
出／修改合約，當局在此亦沒有權力，要求電訊商應付日益轉變的手法。而各
電訊商即使明知某境外來源有大量假冒來電顯示，亦沒法採取行動，以致此類
來電充斥。

3.26 反觀如國際電郵系統，互聯網供應商有較大自由度，阻截濫發電郵的來
源，即如發現某海外伺服器出現大量濫發電郵，供應商的伺服器可將之列入黑
名單。另一例子是互聯網的傳輸協議，供應商可暫時中斷發出大量攻擊訊息的
來源，以保障網絡。

3.27 當局應修訂有關法例及牌照條款，令當局可因應情況，指示電訊商安排
終止某些來源／符合某些條件的來電，或更改有關識別資料及通訊內容，配合
當局的行政措施。

(3) 立法規管本地      Warm Call      及      Cold Call      業者

3.28 將上述Warm Call 的自願登記措施，變成強制性及擴至 Cold Call，以本地
電話打出超過一定數量的 Cold Call 及 Warm Call，以作推銷，包括涉及促成出
售產品，服務，會藉及其他交易等，必須登記，並須以特定字頭撥出，如上文
一樣，特定字頭須分開僅用於符合條件的 Warm Call 的電話（當局須就Warm

Call定義留有靈活性，如以附屬法例規定），及其他涉及 Cold Call 的電話 。



3.29 若未經登記而撥出大量 Cold Call 及 Warm Call，經局方調查屬實，可以指
令電訊商終止有關客戶有關以至所有電訊服務（不論有關服務是否曾用於違規
未經登記撥出 Cold Call／Warm Call）。電訊在此情況下不用對被終止服務者提
供任何補償並有權收取未完成合約的服務費。（後者是為大幅提高不斷更改本
地電話，違規撥出 Cold Call 及 Warm Call 的成本）。

3.30 為免影響現有活動，當局立法前可再諮詢各界意見，明確轄免某些範疇，
如地產代理致電有意買賣的客戶，慈善機構獲認可的募捐，公營機構等，或致
電者明知或合理相信致電目標代表機構而非個人（例如向商業機構招攬生意）。

3.31 和上文行政措施一樣，經登記的電話中心，須完全在本地運作，方便監
管及保障個人資料，並接受當局檢查及向當局提供為調查所需資料。

3.32 此舉可令所有本地撥出而顯示本地電話號碼的來電，受到適當規管，回
復公眾對本地電話的信心，洗脫 3 字頭電話號碼大多為滋擾電話的污名，而公
眾若收到任何不屬指定字頭的推銷，亦能提高警覺，減低受騙機會。

3.33 若有關立法措施有效，根本不用大費周章為數百萬人登記，勞民傷財又
增加登記者被更多 Cold Call 滋擾的風險。

(4) 增強對付境外打入的偽冒來電

3.34 若上文措施有效，預期推銷及滋擾電話將由境外撥出，如有需要，配及
立法措施第(2)點， 可為應付境外假冒來電的行政措施，加入更強或未能以純
行政方式實施的權力。例如由法例規定，電訊商須執行當局合理的措施，攔截
假號碼作為基本服務。

(5) 其他範疇的立法措施

3.35 如前述，為打擊 Cold Call 不良產業的各環節，還須配合其他立法措施，
如為規管美容業立法，增強消費者一般權利（如設立冷靜期），或檢討商品說
明條例的執法情況，特別是威嚇推銷的檢控及舉証門檻及僱主刑責等等。

D. 有關政府方案的回應
3.36 若上文的建議措施有效，民間的來電過濾應用資料庫及程式已可以完成
歷史任務。但政府亦有可能不顧公眾意見，而僅採取該三個「方案」，甚至不
採取任何立法措施。



3.37 基於上文所述問題，即使三個方案皆推行，若沒有任何其他行政及立法
措施配合，對目前主要滋擾來源，即由境外撥入的大量來電，情況不會有改善，
在業界競爭下反而可能引致更多電話中心為逃避規管而北移，令問題惡化。公
眾則可能仍須依賴民間的來電過濾應用資料庫及程式。

3.38 因此，下文為在此等最壞情況下，就有關來電過濾應用程式列出意見及
建議。列出下述建議，並不代表認同政府的僅採取該三個（或更少）「方
案」的做法。

放任源頭，委責民間，本未倒置

3.39 首先，政府有能力但選擇不去規管垃圾源頭，而鼓勵以大眾自發舉報的
方式，透過民間自行安裝過濾應用程式，是相當不負責任亦不合乎效益的做法，
除文件指出，應用程式不能涵蓋固網及部份電話，此運作模式還有以下問題：

1. 耗費大量生產力：除了花於系統及手機程式維護，公眾安裝程式及設定
（很多機種因廠商問題，要作多項設定才可令攔截程式運作）的時間資
源，最大的於損失是公眾自願回報電話及資料的時間（估計每天數以萬
計的回報，若每個花一分鐘，每年便耗費數以萬計小時)，政府鼓勵更多
人回報，只會更浪費。而每次換手機花數分鐘安裝及設定，若每年有數
十萬用戶換機，也耗費相若時間。

2. 安裝應用程式風險：攔截程式須取得多項敏感權限方能運作，因此公眾
安裝此類程式風險比一般手機程式高，正如文件指出，有「逆向檢索」
功能的程式，曾被指取得並分享電話資料。此外，部份程式會要求不直
接相關權限（如攔截程式要求精確 GPS 或記錄撥出電話資料），一般公
眾在下載時未必察覺。而即使程式開發者本身沒有意圖收集個人資料，
開發者在程式內加入廣告商的程式庫，亦會讓廣告商取得與攔截程式同
等權限，開發者亦難以保證廣告商不會濫用所得權限。例如去年一大型
互聯網廣告商便被指在未經用戶／開發商同意／知情之下，暗地收集用
戶地理位置資料牟利，而該廣告商在被罰後回應，僅會於美國境內停止
此等手法18。

3. 法律風險：此種民間運作模式，資料庫及應用程式皆可能承受民事法律

18 見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新聞稿：Mobile Advertising Network InMobi Settles FTC Charges It Track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onsumers’ Locations Without Permission，及 InMobi 回應
http://www.inmobi.com/coppa-ftc（注意其回應，只會停以於美國境內的有關做法。）

http://www.inmobi.com/coppa-ftc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6/06/mobile-advertising-network-inmobi-settles-ftc-charges-it-tracked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6/06/mobile-advertising-network-inmobi-settles-ftc-charges-it-tracked


風險，例如誹謗19，以及錯誤攔截引致損失。目前「相安無事」的狀態，
有可能是因為處於一種各方能「容忍」的平衡情況，即攔截程式僅為對
來電滋擾較反感的公眾(按一項調查為 35%20)所採用，其實亦有助電話中
心快速篩選掉因對手法反感而成功率偏低的用戶，對行業影響可能為中
性。但若攔截程式公眾的比率突然大幅上升，平衡便偏向損害界別利益。
有可能有利益受損者，「安排」使用民事法律程序對付資料庫以及程用
程式的運作，即使勝算不高，民間運作根本不會冒輸官司而要付出(相對
上)鉅額法律費用的風險。輕則為令名單須剔除有意採取法律行動的商戶，
削弱公信力，重則須賠償及終止運作。

亂花公帑，肥商瘦民 

3.40 而即使撇除上述限制及風險，文件針對來電過濾應用程式的建議，與其
希望達致的後果亦會背道而馳。

3.41 文件正確指出，攔截最重要的環節，是資料庫，應用程式要有效攔截，
依靠透過大量公眾舉報收集電話號碼。但政府卻以「若能提供適度支援，應能
吸引更多公司進入市場，提供有關服務」作為改良來電過濾應用程式及增加選
擇的手法，完全忽視了互聯網市場基本的網絡效應規律。

3.42 今天已有大量成熟的攔截程式資料庫，一個新的攔截程式加入市場，若
是自行收集號碼建立資料庫，必須一開始便能吸引大量本地用戶使用及舉報，
否則攔截效用因沒有舉報而不彰，難以吸引用戶，形式雞與雞蛋的問題。而有
此能力的，可能只有現有電訊商、已有大量本地用戶使用其服務的境外軟件公
司（如 Google，Facebook）在其軟件加入或推廣功能、其他大財團配合大量宣
傳優惠，以及手機商在電話中附加相關軟件。這些公司，根本不會在乎政府少
量撥款資助，而有意提供此類服務者亦早已加入市場，（如部份手機商亦有附
加此類功能，一些電訊商則以此作為按月付費的增值功能）。

3.43 目前本港電訊商、手機商及境外大型軟件商擁有包含本地資料的資料庫，
但皆旨在供本身軟件或服務作牟利用途，唯一沒有自行提供軟件或服務，而與
第三方合作的資料庫，則只有 HKJunkcall.com。因此實際上，新攔截軟件加入
市場，與 HKJunkcall.com 合作是唯一現實可行的方法。

19 參考明報 2009 年 7 月 18 日報導：黑名單列公司名 律師：可被控誹謗
20 民建聯 2015 年 8-9 月調查，見 http://www.dab.org.hk/jm/images/news/doc/2015/Sept/20150914_poll.pdf

https://zh-hk.facebook.com/notes/hkjunkcallcom/%E6%96%B0%E8%81%9E%E9%BB%91%E5%90%8D%E5%96%AE%E5%88%97%E5%85%AC%E5%8F%B8%E5%90%8D-%E5%BE%8B%E5%B8%AB%E5%8F%AF%E8%A2%AB%E6%8E%A7%E8%AA%B9%E8%AC%97/104736184911/
http://www.dab.org.hk/jm/images/news/doc/2015/Sept/20150914_poll.pdf


3.44 政府將重點放於「吸引更多公司進入市場」，實際上只能讓更多公司，
以現有資料庫提供服務，對改善資料庫本身毫無作用，只會導致軟件商為賺取
該筆資助及政府的宣傳，推出與現有軟件功能相若，基於同一資料庫的程式，
然後加入廣告之類牟利。

建議

3.45 若是有意以應用程式對付滋擾，以及令程式普及，消除公眾對軟件安全
的疑慮，政府應：

(1) 將擬資助應用程式商的資源省下，集中支援相對公開及非商業化的
HKJunkcall.com，以免其因上文的風險而停止運作，以及支持其運作費用。例
如由政府經 Data.One負責發佈名單，並承擔法律風險。

(2) 由政府以開源方式，自行編製攔截應用程式，令公眾安心使用，亦減少
法律風險。文件事實上承認了此等程式，有其公共政策的效用，政府不應以市
場上已有相若程式，不能影響私人市場為由，拒絕應有的承擔。

四、總結

4.1 打擊 Cold Call 及其洐生問題，行政及立法措施皆有必要，當局應盡快在
現有法例下採取下述行政措施：

• 善用現有法例下的行政權力，從電訊商入手，立刻制止境外 Cold Call 滋
擾，

• 與電訊商研究，加強境外偽冒來電的阻截，或至少令公眾提高警覺，

• 為正當而且遵守守則的 Warm Call設立登記制度，採用特定字頭，並在
香港運作，以便監管、減少私隱資料流出境外，回復公眾信心，及

• 加強對不良美容等營銷的執法及阻嚇。

4.2 當局亦應積極以透過立法，進一步對付問題：

• 將撥打大量滋擾電話以及假冒來電列為刑事罪行，

• 加強電訊法例下，當局及電訊商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滋擾模式的靈活性，

特別是攔截有問題電話方面，



• 設立規管規管 Cold Call 及 Warm Call 電話中心的登記制度，採用特定
字頭，並在香港運作，以便監管及減少私隱資料流出境外，

• 進一步增強對付及攔截境外打入的偽冒來電，

• 同時研究及落實其他範疇的立法措施，如美容規管及消費權益，從源頭
打擊不良 Cold Call產業。

Headuck （小鴨幹線開發者）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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